废液处置服务项目需求
一、分拣：
服务单位负责上门对华佗楼报废化学试剂（废液）及报废药品进行分拣、分类、包装、贴标签等工作。根据不同报废化学试剂（废液）特性，将报废化学试剂（废液）分为下述三大类：
1、一般类报废化学试剂（主要是按照有机、无机、酸、碱、重金属类、含卤素类、液体、固体等来划分）
2、未知报废化学试剂（标签脱落、字迹模糊等液体、固体类化学试剂）
3、高毒、剧毒类报废化学试剂（毒性较高等高毒、剧毒类报废化学试剂）
根据上述三种报废化学试剂进行合理的分类、包装。
中标单位为分拣人员提供相关防护用具，需求单位提供可供分拣试剂的场地。
报废药品按照固态、液态进行分拣、分类包装。
二、处置：
服务单位必须具有属地市场监督管理主管部门下发的《营业执照》和安徽省环保厅下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其中经营许可证所在的经营范围涵盖HW03（900-002-03）及HW49（代码900-999-49, 900-047-49）的危险废物，服务商根据报废化学试剂的特性，选择适宜的处置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置。处置方式分为焚烧处置和物化处置。
服务单位对于危险废物的运输、暂存及处置过程中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职责，不得随意丢弃、排放，污染环境。
三、运输：
服务单位需具有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资质或与第三方有危险货物资质的运输公司签订的有效合同。运输车辆及人员需具有国家认定的车辆道路危货运输证及危货从业人员资格证。其中运输公司必须具有属地市级道路运输主管部门下发的《道路运输证》以及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车辆及人员危货道路运输证。
四、注意事项
1、 服务单位应在7月30日前完场处置拉运工作。
2、完成清点工作后务必提供清单
3、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 13866175893
五、现场部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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